株洲市教育学会2011年度优秀论文征评通知
 

各县市区教育学会、城区各理事单位：
     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11年度全市优秀论文征评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一、征文主题
    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；课程与教学改革，包括对课程改革新理念的认识、学校课程管理改革的探索、评价与考试改革、校本研究制度建设、校本课程的开发、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、各学科教学内容的优化、学科教学方法的改革；学校德育的创新以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等。

     二、征文要求
    1、须观点明确，行文流畅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体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。

    2、论文格式规范：题目（小二号字黑体）、一级标题（四号黑体）、二级标题（小四号黑体）、三级标题（小四号黑体）、正文（小四号宋体），正文前要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（小四号楷体），文后的参考文献和注释（小四号楷体）需注明清楚。

    3、字数在3000字左右。论文需用A4纸电脑打印，一式三份。

    4、各县市区、各学校要发动广大会员积极参与此次论文征评活动，在群众参与的基础上，各单位对收集的论文必须事先初评，选择优秀论文签署“同意推荐”意见并加盖学校或县市区教研室公章后，方可上交市教育学会，市教育学会拒收个人交来和未加盖公章的论文。各学校上交市教育学会的论文总数不得超过20篇。

    5、所有参评论文统一交市教科院办公室（703）吴鸟林老师，并将每篇论文的评审费30元上交市教科院财务室（联系电话：22663691）。

    三、论文评选
     我会将组织评委按参评论文总数的15％、25％、40％分别评选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12月，将发放论文通报。

    四、交稿时间
     所有论文集中在10月27、28日两天上交，不得提前或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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